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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区出租
北苑一楼厂房2300㎡ 电 话 18257916888
城 店 南 路 厂 房 出 租 13806796876
后宅新凉亭厂房二楼260㎡租13566971286
荷叶塘一楼厂房 1100㎡13566701906

义亭厂房五、六楼 4000㎡15805895350
义亭厂房5099㎡宿舍1560㎡租18957908090
上溪厂房3000㎡、18000㎡13750966677

金东澧浦新厂房 8000㎡13516979728 刘

金义东出租

东阳出租

东阳全新厂房8万㎡可分租15805894957

义东出租

金融商务区福田银座A座七、八、九
层写字楼五千余平方米，单层单
证，可分租可出售，周边有大型商
场，成熟配套设施，交通便利，环境
优美，适合经营、金融、办公、外贸、
电商、直播等，欢迎来电咨 询 。
联 系电话 15967988939、85573652

版面中的房产面积
均为建筑面积

理财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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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三里饰品园1.5万㎡13362968893

义西出租

义乌市朱明忠切刀厂等11家个人独资企业：
本局于2022年12月14日依法对你（单位）作出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，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，依据《市
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
定，本局决定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
知书，内容是：因义乌市朱明忠切刀厂等11家个人独资
企业涉嫌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
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，本局以实地调查等方式进行联系
核实，并经税务局核对确认相关涉税信息，证实当事人无
正当理由在其登记的经营场所未开业或开业后自行停业
经营均连续超过6个月，且未办理注销登记，违反了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
本局拟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请你（单位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局领
取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，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
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
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
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楼娇婷 联系电话：0579-85527036
联系地址：宾王路 378 号义乌市政

府行政7号楼15楼
具体名单可在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政务公开专栏或扫左图二维码查询。
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二⚪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

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
义市监信监罚听送告〔2022〕02-001号

义乌高慧酒店有限公司等797家公司：
本局于2022年12月14日依法对你（单位）作出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，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，依据《市
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
定，本局决定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
知书，内容是：因义乌高慧酒店有限公司等797家公司涉
嫌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
续六个月以上，本局以实地调查等方式进行联系核实，并
经税务局核对确认相关涉税信息，证实当事人无正当理
由在其登记的经营场所未开业或开业后自行停业经营均
连续超过6个月，且未办理注销登记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。根据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本
局拟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请你（单位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局领取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，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
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
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
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楼娇婷 联系电话：0579-85527036
联系地址：宾王路378号义乌市政府行

政7号楼15楼
具体名单可在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政务公开专栏或扫左图二维码查询。
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二⚪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

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
义市监信监罚听送告〔2022〕01-002号

义乌市贺夫特电梯配件有限公司等1183家公司：

你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已逾三年，至今仍未办理

注销登记手续。至 2021 年 03 月 09 日本局发出了公告，

催告你企业依法组织清算并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清算

组备案，或者及时办理注销登记，现催告、通知期限已

届满，你企业仍未履行上述义务。经向有关部门了解，

你企业均无欠缴税费和发票领用信息。至 2022 年 11 月

18 日本局发布了《强制注销企业听证公告》，你企业未

提出听证和陈述申辩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

可法》第七十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本局决定强制注销

你企业，请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将营业执照

正、副本缴回我局。

企业被强制注销登记后，主体资格终止，但原企业的

清算义务人仍应当依法组织清算。

当事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0

日内向义乌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六个月内

依法向义乌市人民法院起诉。

联系人：楼娇婷 联系电话：0579-85527036

联系地址：宾王路378号义乌市政府行政7号楼15楼

具体名单可在义乌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政务公开专栏或扫左图二维码

查询。

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二⚪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

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强制注销企业决定公告
义市监信监企销送告〔2022〕05-002号

JBS株式会社义乌办事处等227家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：
本局于2022年12月14日依法对你（单位）作出行政

处罚听证告知书，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，依据
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
规定，本局决定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听证
告知书，内容是：JBS株式会社义乌办事处等227家外国
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涉嫌未按规定提交年度报告，本局以
实地调查等方式进行联系核实，并比对了税务部门的相
关涉税信息，证实当事人未按规定提交年度报告，且未办
理注销登记，违反了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
例》第六条的规定。根据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
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本局拟处罚如下：吊
销登记证。

请你（单位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局领

取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，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
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
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告知书送达之
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
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楼娇婷 联系电话：0579-85527036
联系地址：宾王路378号义乌市政府

行政7号楼15楼
具体名单可在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政务公开专栏或扫左图二维码查询。
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二⚪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

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
义市监信监罚听送告〔2022〕04-001号

美丽乡村“画里南江”山水休闲精品线路-
奕岩头至南王店过江桥工程已全部完工，截至
2022 年 12 月 15 日止，项目部已按规定付清该
工程全部民工工资及此工程各类款项，无拖欠
民工工资现象，如有相关利害人或劳务单位请
在公示之日起一个月内及时向项目部联系。

联系人：张曲敏 联系电话：13957958939
浙江大川建设有限公司

二⚪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

公

示

2022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的执法过程中被
我局依法暂扣的物品（2347件）,逾期未接受处理的现予
以公告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的规定,请
当事人自登报之日起10日内到我局各执法大队接受处
理。逾期将依法报废。

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二⚪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

敦促违法当事人限期接受处理的公告（81）
由宏胜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圣达街(四海大道-恒

通路)市政配套工程于2022年10月31日竣工验收，工程
已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，如有疑异请在10日内拨打
监督电话：1.企业劳务负责人电话:13515898989；2.建筑
领域农民工工资主管部门投诉电话：(0579)85435078。

宏胜建设有限公司
二⚪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

无拖欠农民工工资公示


